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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isclosure

D

证券代码：

002441

证券简称：众业达 公告编号：

2015-77

工控网（北京）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众业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众业达

股票代码：002441

被收购方：工控网（北京）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挂牌地点：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

股票简称：工控网

股票代码：430063

收购人声明

一、本报告书系收购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非上市公众公

司收购管理办法》、《非上市公众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5号———权益变动报告书、收购报告书、

要约收购报告书》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及部门规章的有关规定编写。

二、收购人签署本报告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章程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与

之相冲突。

三、本次收购是根据报告书所载明资料进行的。 除本收购人外，没有委托或者授权任何其它人提供

未在本报告书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出任何解释和说明。

四、收购人及其董事或主要负责人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

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第一节释义

公众公司

、

被收购方

、

工控网 指 工控网

（

北京

）

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收购人

、

众业达 指 众业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收购 指 收购人以现金收购工控网

70%

股权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股份转让系统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

公众公司主办券商 指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公司法

》

指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

证券法

》

指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

《

监督管理办法

》

指

《

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

》

《

收购办法

》

指

《

非上市公众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

《

准则第

5

号

》

指

《

非上市公众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5

号

-

权益变动报告书

、

收购

报告书和要约收购报告书

》

本报告书 指 工控网

（

北京

）

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

元 指 人民币元

注：本报告书所涉及数据尾数差异或不符系四舍五入造成。

第二节收购人介绍

一、收购人的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

众业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简称

：

众业达

股票代码

：

002241

股票上市证券交易所

：

深圳证券交易所

成立日期

：

2000

年

4

月

14

日

注册资本

：

人民币

46400

万元

公司类型

：

股份有限公司

（

上市

、

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

主要经营场所

：

广东省汕头市衡山路

62

号

法定代表人 吴开贤

注册号

：

440507000002615

组织机构代码

：

72249207-8

税务登记证号码

：

440506722492078

经营范围

:

电器机械及器材

，

电子产品

，

电话通讯设备

，

仪器仪表

，

金属加工机械

，

工业专用

设备

，

建筑工程机械

，

金属材料

，

五金工具

，

电工器材

，

家用电器

，

化工原料

（

不含

化学危险品

）

销售

；

电器机械及器材的维修服务

；

货物进出口

、

技术进出口

。 （

依

法经批准的项目

，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 ）

经营期限

：

长期

通讯地址

：

广东省汕头市衡山路

62

号

邮政编码

：

515041

联系电话

：

0754-88738831

二、收购人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的情况

收购人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为吴开贤先生，持有收购人157,866,440股股份，占收购人股本总

额的34.02%。

吴开贤，男，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51�年2�月1�日出生，住所为广东省汕头市金平区石砲

台街道陵海五巷2号11，身份证号码：440504195102012019；吴开贤为收购人的创始人和控股股东，曾先

后于汕头市电气控制设备厂、达濠机电任职，现任收购人董事长、总经理。

收购人与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的股权控制关系图如下：

三、收购人所控制的核心企业和核心业务、关联企业及主要业务情况

1、收购人众业达所控制的核心企业及其主要业务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公司名称

注册资本

（

万

元人民币

）

注册地 关联关系 经营范围

1

众业达电气

（

北京

）

有限公

司

500

北京市通州区中

关村科技园区通

州园金桥科技产

业基地环科中路

10

号

持股比例

100%

普通货运

（

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有效期至

2018

年

07

月

14

日

）。

销售电气设备

、

电子产品

、

通讯设备

、

仪器仪表

、

专用设备

、

金属材料

、

钢材

、

建材

、

五金

交电

、

家用电器

、

化工产品

（

不含危险化学品

）、

计

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

；

技术推广服务

；

电器维修

。

加工电容器

；

2

众业达电气

（

大连

）

有限公

司

100

辽宁省大连市甘

井子区绿洲园

63-

1

号公建

持股比例

100%

电气设备

、

高低压电器产品

、

电子产品

、

通讯设

备

、

仪器仪表

、

机械产品及器材

、

工业设备

、

金属

材料

、

五金工具

、

电工器材

、

家用电器

、

化工原料

销售

（

以上均不含专项审批

）；

机电设备维修及相

关技术咨询

。 （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

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

3

石家庄市众业

达电气自动化

有限公司

500

石家庄桥西区时

光街北杜花园商

业门脸

G36G37

号

持股比例

100%

电气自动化设备

、

机械设备

（

特种设备除外

）、

五

金交电

、

仪器仪表

、

金属材料

、

化工产品

（

第一类

易制毒品危险化学品除外

）、

建筑材料

、

装饰材

料

、

橡胶制品

（

医用制品除外

）、

塑料制品

（

医用制

品除外

）、

电子产品

、

计算机软硬件及外围辅助设

备

、

日用百货的销售

，

科技产品的技术开发

、

技术

咨询

、

技术转让

。 （

需专项审批的未经批准不得

经营

）

4

重庆众业达电

器有限公司

200

重庆市经济技术

开发区北区加工

区四路

2

号

5

幢

持股比例

100%

制造

、

销售配电开关控制设备

，

销售电气机械及

器材

、

电子产品

（

不含电子出版物

）、

通讯设备

（

不

含卫星地面发射和接收设备

）、

仪器仪表

、

金属加

工机械

、

工业专用设备

、

建筑工程机械与设备

、

金

属材料

（

不含稀贵金属

）、

五金

、

工具

、

电工器材

、

家用电器

、

化工产品及原料

（

不含危险化学品和

易制毒品

）、

电线

、

电缆

，

电气机械及器材的维修

及技术服务

。 （

法律

、

法规禁止经营的

，

不得经

营

；

法律

、

法规

、

国务院规定需经审批的

，

未获审

批前

，

不得经营

）

5

宁波众业达电

器有限公司

180

宁波高新区清水

桥路

535

号新城大

厦

9-5

、

9-6

室

持股比例

100%

一般经营项目

：

电气机械及器材

、

电子产品

、

仪器

仪表

、

家用电器

、

日用品

、

机械设备

（

除汽车

）、

建

材的批发

、

零售

、

技术服务

。

6

南昌众业达电

气有限公司

200

江西省南昌市西

湖区二七南路

496

号二层店面

持股比例

100%

电器机械及器材

、

电子产品

、

通讯设备

、

仪器仪

表

、

金属加工机械

、

工业专用设备

、

建筑工程机

械

、

金属材料

、

五金工具

、

电工器材

、

家用电器

、

化

工原料

（

不含易制毒及化学危险品

）

销售

；

电器机

械及器材的维修服务

；

经营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

出口业务

。 （

以上项目依法需经批准的项目

，

需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

7

众业达电气

（

厦门

）

有限公

司

200

厦门市思明区浦

南一路

16

号第二

层

持股比例

100%

批发零售

：

电气设备

、

电器机械及器材

、

电子产

品

、

仪器仪表

、

五金交电

、

电工器材

；

家用电器及

电器机械和器材维修

。

8

山西众业达电

器有限公司

200

太原市万柏林区

和平北路

159

号万

锦太和佳苑第

2

号

楼一单元二层

1011

、

1010

号

持股比例

100%

高低压电器设备及元件

、

电气机械及器材

、

仪器

仪表

、

工业电器设备

、

电工器材

、

五金工具的销

售

；

工业电气成套自动化系统

。 （

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

，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

9

无锡众业达电

器有限公司

200

无锡市南长区南

湖大道

501

号

H

栋

持股比例

100%

家用电器

、

电气机械及器材的销售

、

维修及技术

服务

；

通用机械

、

专用设备

、

电子产品及通讯设备

（

不含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和发射装置

）、

金属材

料

、

电工器材

、

化工产品及原料

（

不含危险品

）、

仪

器仪表

、

五金工具的销售

；

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

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

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

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

）。 （

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

，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

10

长沙众业达电

器有限公司

200

长沙市雨花区古

曲南路

199

号三江

花中城

11

栋

105.106

号

持股比例

100%

电器产品及器材

、

电子产品

、

通讯设备

、

仪器仪

表

、

机械设备

、

五金交电

、

家用电器的销售及技术

服务

。 （

涉及行政许可的凭许可证经营

）

11

青岛众业达电

器有限公司

200

青岛市崂山区

株洲路

177

号

5

号楼一层西南

单元

持股比例

100%

一般经营项目

:

销售

：

电气机械及器材

、

电子产

品

、

通讯设备

、

仪器仪表

、

工业设备

、

机械设备

、

五

金交电

、

家用电器

，

机电设备维修及技术服务

。

（

以上范围需经许可经营的

，

须凭许可证经营

）

12

广西众业达电

气有限公司

1,000

南宁市高新区

科园西十路

2８

号厂区

２＃

楼

持股比例

100%

电器机械及器材

、

电子产品

、

仪器仪表

、

金属加工

机械

、

工业专用设备

、

建筑工程机械

、

金属材料

、

五金工具的购销代理

；

电器机械及器材的维修服

务

、

技术服务

。

13

众业达电气安

徽有限公司

200

合肥市庐阳工

业园时雨路与

灵溪路交口

6#4

层

持股比例

100%

电器机械及器材

、

电子产品

、

通讯设备

、

仪器仪

表

、

金属加工机械

、

工业专用设备

、

建筑工程机

械

、

金属材料

、

五金工具销售

；

电器机械及器材维

修及技术服务

。

14

北京国电众业

达科技有限公

司

200

北京市通州区

中关村科技园

区通州园金桥

科技产业基地

环科中路

10

号

持股比例

55%

技术推广

；

销售机械设备

、

仪器仪表

、

电子产品

、

五金交电

、

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

；

专业承包

；

电

脑图文设计

；

维修家用电器

；

经济贸易咨询

。

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

内容开展经营活动

。

15

众业达电气襄

阳有限公司

200

襄阳市高新区

邓城大道

49

号

国际创新基地

3

号楼

1

—

112

室

持股比例

100%

输变电设备

、

电工器材

、

仪器仪表

、

五金交电批发

零售

；

输变电设备售后服务

（

不含安装

、

维修

）。

16

众业达电气哈

尔滨有限公司

200

哈尔滨市南岗

区闽江路会展

家园小区

12

栋

3

号门市

持股比例

100%

经销

：

高低压电器设备及元件

、

工业电气成套设

备

、

电子产品

、

通讯设备

（

不含无线电发射设备

）、

仪器仪表

、

机械设备

、

工业设备

、

金属材料

（

不含

稀贵金属

）、

五金交电

、

化工原料

（

不含危险品

）；

机电设备的技术服务

。

17

众业达电气温

州有限公司

300

温州市学院东

路嘉鸿花园

9

幢

108

、

109

室

持股比例

100%

一般经营项目

：

电器机械及器材

、

高低压电器设

备

、

工业电气成套自动化系统

、

电子产品

、

通讯设

备

、

仪器仪表

、

金属加工机械

、

工业专用设备

、

建

筑工程机械

、

金属材料

、

五金工具销售

；

电器机械

及器材维修

、

技术服务

。

18

唐山众业达电

气设备有限公

司

200

高新区火炬路

130

号

持股比例

100%

电气机械及零部件

、

电子产品

、

通讯器材

、

仪器仪

表

、

通用及专用设备

、

五金

、

交电

、

家用电器

、

钢

材

、

铜材

、

铝材批发

、

零售

；

电气机械维修及技术

服务

；

普通货运

（

有效期至

2018

年

12

月

18

日

）（

以

上涉及国家法律法规规定审批许可的需办相关

手续后经营

）

19

众业达电气洛

阳有限公司

200

洛阳市西工区

王城大道

111

号紫金城

A

区

2-2369

持股比例

100%

电器机械及器材

、

电子产品

、

通讯设备

、

仪器仪

表

、

金属材料

（

不含贵金属

）、

五金工具的销售及

技术服务

。

20

汕头市众业达

机电设备有限

公司

200

汕头市龙湖区

衡山路

62

号展

厅

1

楼

持股比例

100%

销售

：

机电设备

，

电器机械及器材

，

电子产品

，

电

话通讯设备

，

仪器仪表

，

机械设备

，

金属材料

，

五

金工具

，

电工器材

，

家用电器

，

化工原料

（

危险化

学品除外

）；

电器机械及器材的维修服务

；

货物进

出口

，

技术进出口

。

21

上海伊博船舶

电器有限公司

40

万美元

上海市徐汇区

肇嘉浜路

159

号

1404

室

持股比例

51%

提供船舶电气系统设备及相关零部件的批发

、

进

出口

、

佣金代理

（

拍卖除外

），

并提供相关技术咨

询

、

技术支持和技术维护服务

。 （

不涉及国营贸

易管理商品

，

涉及配额

、

许可证管理商品的

，

按国

家有关规定办理申请

）（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

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

22

众业达新疆电

气有限公司

200

新疆乌鲁木齐

市沙依巴克区

西北路

775

号

二层

12

号

持股比例

100%

销售

：

电气设备

、

机械设备

、

电子产品

、

通讯器材

、

仪器仪表

、

五金交电

、

家用电器

、

机电产品

、

金属

制品

、

化工产品

（

不含化学危险品

）；

电器机械及

器材的维修服务

。

23

汕头市达源电

器成套有限公

司

50

汕头市碧霞庄

南区

7

栋

104-

107

持股比例

100%

电器机械及器材

，

电子元器件及电话通信设备

，

仪器仪表

，

金属加工机械

，

工业专用设备

，

建筑工

程机械

，

金属材料

，

五金交电销售

；

劳动技能服

务

，

电器机械及器材的维修服务

。

24

广州市众业

达电器有限

公司

200

广州市荔湾区

富力路

28

号之

一

104

房

（

仅作

写字楼功能使

用

）

持股比例

100%

电子元器件批发

；

电气设备批发

；

五金产品批

发

；

电工器材零售

；

楼宇设备自控系统工程服

务

；

电子自动化工程安装服务

；

仪器仪表批发

。

25

众业达电气

（

深圳

）

有限公

司

60

深圳市龙岗

区坂田街道

吉华路新天

下华赛工业

厂区

1

号厂房

102

持股比例

100%

高

、

低压电器元件

、

高低压开关柜

、

电工器材

、

建

筑材料的购销

、

上门维修

、

技术咨询

。

普通货

运

。

26

上海众业达电

器有限公司

50

止园路

301

号 持股比例

100%

电工器材

，

输变电设备

，

仪器仪表

，

五金工具

，

家

用电器

。 （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

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

27

天津众业达电

气有限公司

200

红桥区丁字

沽一号路二

段

15

号楼底

层公建

持股比例

100%

高低压电器产品

、

仪器仪表

、

五金

、

交电

、

电线电

缆

、

铜导体

、

有色

、

黑色金属

、

化工产品

（

不含危

险品及易制毒品

）、

建筑

、

装饰装修材料

、

橡胶制

品

、

塑料制品

、

百货批发兼零售

；

高中低压电器

、

工控自动化及成套电气设备的技术咨询

、

转让

及技术服务

；

普通货运

。 （

许可经营项目的经营

期限以许可证为准

）（

国家有专项

、

专营规定的

按规定执行

）

28

武汉众业达机

电设备有限责

任公司

60

武汉市东湖

高新开发区

武大科技园

武大园二路

七号武大航

域

B3

栋

持股比例

100%

输变电设备

、

电工器材

、

仪器仪表

、

五金交电批

发兼零售

；

输变电设备安装

、

维修及售后服务

。

（

国家有专项规定的项目经审批后方可经营

）

29

福州众业达电

器有限公司

400

福州市仓山区建新镇

金榕北路

22

号厂房

A1

一层

?

持股

比例

100%

电器机械及器材

、

电子产品

、

通讯器材

、

仪器仪表

、

五金

工具

、

电工器材批发

、

代购代销

；

机电产品技术咨询服

务

。 （

以上经营范围涉及许可经营项目的

，

应在取得有

关部门的许可后方可经营

）

30

成都众业达电

器有限责任公

司

860

成都市金牛区黄忠路

5

号

持股

比例

100%

高低压电器产品制造

、

销售

；

技术开发

、

咨询

、

转让及技

术推广和其他技术服务

；

销售电线

、

电缆

。

机电产品售

后服务

。 （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

可开展经营活动

）

31

陕西众业达电

器有限公司

1,000

西安市未央区凤城三

路

26

号文景苑

2

号楼

2

层

10201

室

持股

比例

100%

高低压电器设备及元件

、

电器机械及器材

、

仪器仪表

、

工业电器设备

、

电工器材

、

五金工具的销售

；

工业电气

自动化成套控制系统的销售

、

设计

、

调试安装及售后服

务与技术咨询

。 （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

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

32

北京市众业达

濠电器设备有

限公司

100

北京市朝阳区大洋坊

路北

持股

比例

100%

普通货运

（

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有效期至

2017

年

11

月

12

日

）。

销售电器设备

、

机械设备

、

五金交电

、

仪器仪

表

、

金属材料

、

化工产品

（

不含化学危险品

）、

建筑材料

、

装饰材料

、

橡胶制品

、

塑料制品

、

电子计算机

、

百货

；

科

技产品的技术开发

、

技术咨询

、

技术培训

、

技术转让

、

技

术服务

。

33

汕头市众业达

自动化电气工

程有限公司

500

汕头市衡山路

62

号

5

楼

持股

比例

100%

销售

：

工业电器设备

，

自动化仪器仪表

，

工业自动化设

备

；

工业电气自动化成套控制系统的设计

、

调试

。

34

沈阳众业达电

器有限公司

500

沈阳市大东区如意一

路

15-4

号

持股

比例

100%

许可经营项目

：

无一般经营项目

：

高低压电器

、

仪器仪

表

、

五金交电

、

黑色金属材料

、

电线电缆

、

铜导体批发

、

零售

，

机电设备技术咨询服务

。

35

杭州众业达电

器有限公司

500

拱墅区绿景大厦

1

幢

407-421

室

持股

比例

100%

一般经营项目

：

电器机械及器材

、

电子产品

、

仪器仪表

、

家用电器的销售及技术服务

；

其他无需报经审批的一

切合法项目

。

36

汕头市众业达

电器设备有限

公司

11,000

汕头市万吉工业区万

吉南二街

16

号

持股

比例

100%

制造

、

加工

：

高压电器设备

、

低压电器设备及元件

、

消防

应急电源

，

仪表仪器

、

五金工具

；

机器设备租赁

；

货物进

出口

、

技术进出口

。

37

众业达电气南

京有限公司

300

南京市下关区和燕路

60

号

持股

比例

100%

许可经营项目

：

无

；

一般经营项目

：

工业电气成套自动

化设备销售及技术服务

；

高低压电器设备及元件

、

电器

机械及器材

、

仪器仪表

、

工业电器设备

、

电工器材

、

五金

工具

、

家用电器销售及售后维修服务

。

38

昆明众业达自

动化设备有限

公司

100

昆明市官南大道玫瑰

湾一期

31

幢

S048

号

持股

比例

100%

工业自动化设备控制系统的设计

、

安装及调试

；

国内贸

易

、

物资供销

39

济南众业达电

器有限公司

60

济南市高新区工业南

路

36

号东方石化区

10

号楼东段

持股

比例

100%

电器机械设备及元件

、

普通机械设备

、

仪器仪表

、

五金

交电

、

电线电缆的销售

、

维修及咨询服务

。 （

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

，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

40

甘肃众业达电

器有限公司

100

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

张苏滩

575

号

2

号楼

4

楼

（

大学科技园

）

持股

比例

100%

电线电缆

、

五金交电

、

电力器材

、

电子元件

、

二类机电

、

仪器仪表

、

电器机械及器材

、

高低压电器

、

自动化系统

、

电器设备批发零售

。

41

郑州众业达电

器有限公司

2,000

郑州市二七区长江中

路

128

号

13

号楼

117

号

持股

比例

100%

输变电设备

、

电工器材

、

仪器仪表

、

五金交电

、

电子产品

的销售

；

电器机械及器材的制造

（

制造限分支机构经

营

）

销售及售后服务

42

上海汕能电气

成套有限公司

150

上海市闸北区止园路

291

号

持股

比例

100%

节能型交

、

直流拖动变速控制装置的生产销售

；

高低压

电器设备

，

仪器仪表

，

电工设备

，

工业专用设备的销售

。

（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

营活动

）

43

上海泰高开关

有限公司

10,000

上海市闵行区吴河路

200

号

持股

比例

100%

生产各类高低压

（

不超过

220

千伏

）

开关

，

电机启动设

备

，

变压器及相关的电器电子成套设备和零部件

，

销售

自产产品

，

提供售后服务

，

技术咨询

，

从事货物及技术

的进出口业务

。 （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

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

44

北京迪安帝科

技有限公司

3,500

北京市门头沟区石龙

经济开发区永安路

20

号

3

幢

B1-2007

室

持股

比例

51%

电气柜组装

。

技术开发

、

转让

、

服务

、

咨询

；

信息咨询

（

不含中介服务

）；

计算机软硬件开发

、

设计

；

销售计算

机软硬件及外设

、

机械电器设备

、

通讯设备

（

除发射装

置

）、

化工产品

（

不含化学危险品及一类易制毒化学

品

）、

空调制冷设备

、

机电设备及配件

；

货物进出口

；

技

术进出口

；

代理进出口

；

电器柜设计

、

销售

。

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

，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

营活动

。

45

嘉兴市锦泰电

气有限公司

300

嘉兴市秀洲区八字路

1

号

2

幢

持股

比例

51%

一般经营项目

：

低压成套电器

、

低压电器元件

、

电子元

器件

、

电子工业自动控制系统装置的制造

、

加工

；

计算

机软件开发

；

计算机硬件及外部设备

、

电子设备的研

发

；

灯具

、

电线电缆

、

机电产品

、

电工器材的销售

；

模具

加工

、

制造

；

从事进出口业务

。

46

众业达新能源

（

上海

）

有限公

司

10,000

中国

（

上海

）

自由贸易

试验区富特北路

206

号

28

部位

持股

比例

100%

太阳能光伏发电产品与设备的研发

、

销售

、

技术服务

，

太阳能电站工程的设计

、

相关技术和设备的技术开发

、

技术咨询和配套服务

，

电动汽车充电站的系统设计

，

软

件开发

，

汽车及汽车充电设备

、

软件的销售

，

实业投资

，

投资管理

，

企业管理服务

，

投资咨询

，

企业管理咨询

，

商

务信息咨询

，

市场信息咨询与调查

（

不得从事社会调

查

、

社会调研

、

民意调查

、

民意测验

），

财务咨询

，

市场营

销策划

，

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

转口贸易

，

区

内企业间的贸易及贸易代理

。 （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

47

汕头市西众电

力自动化有限

公司

200

汕头市龙湖区衡山路

62

号

501

号房之一

持股

比例

70%

电力电器

、

仪表自动化产品的制造

、

加工

、

研发

、

销售及

售后服务

；

电力仪器

、

仪表自动化产品的相关技术信息

咨询和技术转让

。 （

法律

、

行政法规

、

国务院决定规定

应经许可的

、

未获许可不得生产经营

）

48

众业达

（

北京

）

智能科技有限

公司

1,000

北京市通州区中关村

科技园区通州园金桥

科技产业基地环科中

路

10

号

持股

比例

51%

专业承包

。

技术开发

；

技术转让

；

技术咨询

；

技术服务

；

软件开发

；

技术推广

；

销售自动化设备

、

仪器仪表

、

空调

专用设备

、

通讯设备

、

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

、

电子产

品及元器件

、

机械设备及配件

、

电气设备

；

计算机系统

集成

；

产品设计

；

经济贸易咨询

；

技术进出口

、

代理进出

口

、

货物进出口

。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

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

；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

，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内容开展经营活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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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伯有限公司

50

万

新加

坡币

新加坡

持股

比例

100%

船舶电气等进出口贸易

（2）众业达关联企业

公司名称 成立时间

注册资

本

（

万

元

）

注册地 关联关系 主营业务

浙 江 海 宁 盈

创 股 权 投 资

管 理 有 限 公

司

2015

年

6

月

15

日

1,000

浙江海宁经编

产业园区经都

二路

2

号经编

大楼

1

层

108

室

公司控股股东

、

实际控

制人的一致行动人吴

森岳持有该公司

50%

股

份

股权投资管理

；

实业投资

；

企业经营性资

产管理

；

投资咨询

（

不含证券

、

期货咨询

）

（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

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

浙 江 海 宁 瑞

业 投 资 合 伙

企业

（

有限合

伙

）

2015

年

7

月

2

日

10,000

浙江海宁经编

产业园区经都

二路

2

号经编

大楼

1

层

108-1

室

公司控股股东

、

实际控

制人持有该公司

59%

股

份

实业投资

、

创业投资

、

资产管理

、

股权投资

管理及相关咨询服务

（

证券

、

期货咨询除

外

）。 （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

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

广 东 依 力 得

北 美 电 气 有

限公司

2004

年

6

月

11

日

2,050

汕头市金新北

路

10

号厂房五

层

公司控股股东

、

实际控

制人持有该公司

16%

股

份

，

并担任董事

。

高

、

低压电器设备及元器件

，

仪器仪表的

加工

、

制造

浙 江 海 宁 嘉

慧 投 资 合 伙

企业

（

有限合

伙

）

2013

年

11

月

21

日

110,000

浙江海宁经编

产业园区经都

二 路

2

号 经 编

大厦

2

号楼

3

层

B371-1

室

持有众业达

5%

股权

一般经营项目

：

股权投资

、

资产管理

、

投资

管理

、

投资咨询

南 京 易 投 贷

金 融 信 息 服

务有限公司

2014

年

3

月

5

日

1,000

南京市秦淮区

中 山 南 路

230

号

4118

室

公司控股股东

、

实际控

制 人 控 制 的 浙 江 海 宁

瑞业投资合伙企业

（

有

限合伙

）

持有南京易投

贷 金 融 信 息 服 务 有 限

公司

50%

股权

。

金融信息咨询

；

技术开发

、

技术咨询

、

技术

推广服务

；

数据处理

；

组织文化艺术交流

活动

；

会议服 务

；

投资咨 询

；

经济 贸 易 咨

询

；

计算机系统服务

；

基础软件

、

应用软件

服务

；

市场调查

。

四、收购人简要财务状况

单位：万元

项目

2015/3/31 2014/12/31 2013/12/31

利润表摘要

营业收入

126,368.84 718,290.99 658,019.70

营业成本

105,867.31 635,628.32 585,778.25

营业利润

7,493.05 28,304.14 25,774.57

利润总额

7,532.08 29,404.64 25,816.72

净利润

5,628.28 21,668.59 18,941.69

归属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997.44 21,168.67 18,269.27

资产负债表摘要

- - -

资产总计

376,081.48 379,266.61 352,802.19

负债合计

143,026.78 152,219.16 141,868.25

股东权益

233,054.70 227,047.45 210,933.94

归属母公司股东的权益

228,487.53 222,498.05 207,116.51

现金流量表摘要

- - -

经营活动现金净流量

10,090.29 11,884.47 -7,451.20

投资活动现金净流量

-10,485.18 -10,410.51 -11,109.67

筹资活动现金净流量

-3,203.15 1,830.93 7,788.18

注:以上数据中，2015年1-3月数据未经审计，2014年、2013年财务数据经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

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五、收购人最近2�年的行政处罚、刑事处罚、重大民事诉讼和仲裁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收购人最近2年不存在行政处罚、刑事处罚、重大民事诉讼和仲裁情况。

六、收购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或者主要负责人）情况

（1）众业达董事会成员基本情况

众业达董事会现有董事9名，其中独立董事3名，基本情况如下:

姓名 职务 性别 出生年份 任职起止日期

吴开贤 董事长 男

1951

年

2014-4-11

至

2017-4-10

吴森杰 副董事长 男

1985

年

2014-11-18

至

2017-4-10

裘荣庆 董事 男

1959

年

2014-4-11

至

2017-4-10

翁建汉 董事 男

1957

年

2015-1-5

至

2017-4-10

杨松 董事 男

1966

年

2015-7-23

至

2017-4-10

王宝玉 董事 男

1984

年

2015-7-23

至

2017-4-10

康从之 独立董事 男

1951

年

2014-4-11

至

2017-4-10

曾爱东 独立董事 女

1967

年

2014-4-11

至

2017-4-10

姚明安 独立董事 男

1964

年

2014-4-11

至

2017-4-10

（2）众业达监事会成员基本情况

众业达监事会现有监事3名，基本情况如下:

姓名 职务 性别 出生年份 任职起止日期

张颖 监事主席 女

1957

年

2014-4-11

至

2017-4-10

郑绍奕 监事 男

1947

年

2014-4-11

至

2017-4-10

王锡鹏 监事 男

1953

年

2015-4-23

至

2017-4-10

（3）众业达高级管理人员基本情况

众业达现有高级管理人员11名，基本情况如下:

姓名 职务 性别 出生年份 任职起止日期

吴开贤 总经理 男

1951

年

2015-6-29

至

2017-4-10

杨松 副总经理 男

1966

年

2014-4-11

至

2017-4-10

裘荣庆 副总经理 男

1959

年

2014-4-11

至

2017-4-10

柯霓翔 副总经理 女

1969

年

2014-4-11

至

2017-4-10

陈健荣 副总经理 男

1970

年

2014-4-11

至

2017-4-10

林甦琳 副总经理 男

1972

年

2014-4-11

至

2017-4-10

林雄武 副总经理 男

1977

年

2014-4-11

至

2017-4-10

张海娜 副总经理

、

董事会秘书 女

1983

年

2014-4-11

至

2017-4-10

翁建汉 副总经理 男

1957

年

2014-7-18

至

2017-4-10

殷涛 副总经理 男

1972

年

2015-6-29

至

2017-4-10

陈雷 财务总监 男

1976

年

2015-6-29

至

2017-4-10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前述人员在最近二年未受到行政处罚、刑事处罚、或者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

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

七、收购人主体资格情况

众业达具有良好的诚信记录，具有健全的公司治理机制。 不存在利用公众公司收购损害被收购公司

及其股东的合法权益的情况。

众业达作为收购人，已出具承诺函，郑重承诺并保证不存在以下情形：

（一）收购人负有数额较大债务，到期未清偿，且处于持续状态；

（二）收购人最近2�年有重大违法行为或者涉嫌有重大违法行为；

（三）收购人最近2�年有严重的证券市场失信行为；

（四）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以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认定的不得收购公众公司的其他情形。

因此，收购人不存在《收购管理办法》第六条规定的情形及法律法规禁止收购公众公司的情形，具备收

购公众公司的主体资格。

第三节本次收购决定及目的

一、本次收购的目的

众业达通过本次收购工控网，可以将自身的线下销售渠道网络与工控网的线上渠道网络相结合，将产

品的销售网络迅速拓展到目前的线下子公司和办事处暂时未覆盖到的地区以及部分偏远地区，突破线下子

公司和办事处的辐射范围，打破地域界限，实现公司销售模式的扩展。

同时，众业达的产品优势在于配电类标准产品、配电类成套制造业务以及部分自动化产品与成套制造，

而工控网的产品优势在于自动化标准产品、工业易耗与备品备件，双方各自专注工业产品的不同领域。 众

业达本次收购工控网可以扩充公司的可销售产品的品类和数量，实现增量协同效应。

另外，众业达的客户集中在中大型成套制造商、机械制造商以及系统集成商，工控网的电子商务平台可

以覆盖配电、自动化，甚至是机械零部件的全工业客户，打开二级分销渠道、终端用户存量市场。 本次收购，

可以扩大众业达的客户类型覆盖面，产生客户类型增量协同。

二、本次收购的授权和批准情况

（一）收购人的授权和批准

众业达于2015年6月4日通过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同意以21,000万元自孙慧昕、马小纲、

潘英章、苗建锋、李小勇、赵钦以及浙江天堂硅谷晨曦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七名工控网股东处合计受让70%的

股权（对应公众公司8,410,500股股份）。

（二）被收购人的授权和批准

2015年5月18日，天堂硅谷投后管理决策委员会召开2015年第41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转让工控网股

份的相关议案；孙慧昕、马小纲、潘英章、苗建锋、李小勇及赵钦为具有完全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的

自然人，有权决定进行本次股份转让。

综上，本次收购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 本次收购尚需向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公司报送材料，履行备

案程序。

第四节收购方式

一、收购人持有、控制工控网股份的情况

本次收购实施前，收购人众业达未持有、控制工控网股份。

本次收购完成后，收购人众业达将持有工控网841.05万股股份，占工控网总股本的70%。本次收购将导

致工控网控制权发生变化，收购人将成为工控网的控股股东，收购人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吴开贤将成

为工控网的实际控制人。

二、收购方式

本次收购方式为工控网股东向收购人协议转让其所持有的工控网股份。

三、附条件生效的《股权转让协议》及《股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主要内容

2015年6月3日，收购方分别与工控网的法人股东浙江天堂硅谷晨曦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

堂硅谷” ）签署了《众业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与浙江天堂硅谷晨曦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关于工控网（北京）

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协议》（以下简称“协议一” ）、与工控网的自然人股东孙慧昕、马小纲、

潘英章、苗建锋、李小勇、赵钦（以下合称“转让方” ）和工控网签署了《众业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与孙慧昕

等关于工控网（北京）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协议》（以下简称“协议二” ）、与转让方签署了

《众业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与孙慧昕等关于工控网（北京）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协议之补充

协议》（以下简称“补充协议” ），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一）协议一

1、合同主体

（1）甲方：浙江天堂硅谷晨曦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2）乙方：众业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股权转让

双方一致同意并确认由众业达按照《协议一》约定收购天堂硅谷持有工控网的1,335,000股股份，占

工控网股份总数的11.111111%。股份转让完成后，天堂硅谷不再持有工控网股份，即天堂硅谷持有工控网0

股，占工控网股份总数的0%。

经双方协商确定， 工控网股份的估值为30,000万元， 对应的本次交易股份 （即1,335,000股或

11.111111%股份）的交易价格为3,333.3333万元。经双方同意并确认，股份转让价款的支付按《协议一》规

定的先决条件全部实现或众业达自愿放弃前提下，众业达向天堂硅谷支付股份转让价款的100%。

3、先决条件

有关交易文件的批准的先决条件

（1）众业达已收到天堂硅谷拥有有效决策权的权力机构关于同意本次股份转让的决议文件；

有关公司文件或事项的先决条件

（2）工控网已获得所有业务、资产所需或使用的所有许可和其他类似授权；

其他的先决条件

（3）天堂硅谷及工控网提供给众业达及其顾问的所有信息和资料均是真实、准确的；在众业达的董事

会批准本协议前，众业达发现天堂硅谷在本协议相关条款及内容中所作的声明与保证是不真实、不准确的，

有权促使众业达的董事会不予通过本协议及本协议项下的股份转让；

（4）截至交割日，天堂硅谷所作的所有声明、承诺及保证均持续真实、准确、完整且不存在任何误导；

（5） 天堂硅谷均已经在所有方面履行或遵守了其在各项交易文件项下应当于交割日当天或之前予以

履行或遵守的承诺和约定，并未违反本协议及其他交易文件的任何规定；

（6）所有交易文件均已于经双方适当的授权（包括双方内部和相关第三方对股份转让的批准）、签署

和交付并对作为其当事人的双方具有有效法律约束力；

（7）截至交割日，未发生任何对工控网有或基于天堂硅谷合理的预测将产生重大不利影响的事项；

（8）不存在任何将导致交割时在股份转让的完成方面将全部或在主要方面被禁止、受到限制、或受到

其他妨碍，或者以其他方式就股份转让提出异议、索赔或寻求其他救济，或者可能对股份转让施加限制或条

件，或者在其他方面对股份转让造成干扰的未决的或由任何人威胁提出的索赔、诉讼、检控或其他法律程

序、或中国任何政府部门提起的任何未决的或可能采取的行动或程序。

经书面通知天堂硅谷，众业达有权依其自由裁量（有条件或无条件地）豁免上述任何一项或多项先决

条件。除非众业达另有书面同意，众业达作出之豁免须被视作在附带以下条件的情况下作出：天堂硅谷向众

业达承诺将于众业达所指定之时限内达成任何获众业达豁免之先决条件及众业达决定附带于有关豁免的

其他条件。

4、交割

（1）如在协议签署后的二十（20）个工作日内（“限期” ），任何一项先决条件未被满足且亦未被众业

达予以豁免的，则经事先书面通知天堂硅谷，众业达有权（但没有义务）单方面选择将限期延长五（5）个工

作日，如在前述延长后的限期届满之前，本协议任何一项先决条件仍未被满足且亦未被众业达予以豁免的，

则在不影响众业达在协议项下其他救济及权利的前提下，众业达有权（但没有义务）随时终止协议，且众业

达无须就其按约定终止协议而向天堂硅谷承担任何责任。

（2）双方同意，由双方共同委派的人员办理股份转让在登记机关的过户登记手续，自转让方过户至众

业达；并由双方分别承担该方因过户登记而产生的或相关的其他费用和开支。

（3）双方按照本协议约定的股份转让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公司完成过户登记日为交割

的日期（“交割日” ）。

（4）自基准日（2014年12月31日）至交割日期间，工控网的净资产之损益由众业达及工控网股东按本

次股份转让完成后所持股份比例享有和承担。

（5）自基准日至交割日，若由于工控网承担非正常经营需要之负债或是放弃债权行为导致交易股份所

对应的工控网净资产价值减少，则天堂硅谷应自交割日起15（十五）个工作日内以现金方式向众业达补足，

每逾期一日，按应补偿金额的万分之一向众业达支付违约金。

5、生效

《协议一》于双方加盖公章、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署并获得众业达董事会批准后方生效。

（二）协议二

1、合同主体

（1）转让方：工控网自然人股东孙慧昕、马小纲、潘英章、苗建锋、李小勇、赵钦

（2）受让方：众业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股权转让

（1）各方一致同意并确认由转让方按《协议二》的约定分两次向众业达转让工控网共计7,075,500

股， 占工控网股份总数的58.888889%； 其中第一次股份转让于2015年6月30日前完成（“第一次股份转

让” ）；第二次股份转让于2016年1月31日前完成（“第二次股份转让” ）。 若双方未能于前述时间内完成第

二次股份转让，各方可签署补充协议就第二次股份转让完成时间进行补充约定，《协议二》关于第二次股份

转让的其他条款不变。

（2）转让方完成第一次股份转让的具体情况如下表所示：

序

号

转让方名称

转让前持股数量

（

股

）

转让前持股比例

第一次转让股份数

（

股

）

第一次转让后持股比例

1

孙慧昕

7,145,724 59.473358% 1,000,000 51.150429%

2

马小纲

953,225 7.933625% 238,306 5.950221%

3

潘英章

953,094 7.932534% 238,274 5.949397%

4

苗建锋

476,417 3.965185% 119,104 2.973891%

5

李小勇

597,446 4.972501% 149,361 3.729380%

6

赵钦

400,857 3.336305% 100,214 2.502231%

合计

10,526,763 87.613508% 1,845,259 72.255547%

（3）转让方完成第二次股份转让的具体情况如下表所示：

序号 转让方名称 第二次转让前持股比例

第二次所转让股份数

（

股

）

第二次转让后持股

数量

（

股

）

第二次转让后持股

比例

1

孙慧昕

51.150429% 4,067,595 2,078,129 17.296122%

2

马小纲

5.950221% 333,883 381,036 3.171336%

3

潘英章

5.949397% 429,043 285,777 2.378502%

4

苗建锋

2.973891% 157,313 200,000 1.664586%

5

李小勇

3.729380% 62,021 386,064 3.213184%

6

赵钦

2.502231% 180,386 120,257 1.000891%

合计

72.255547% 5,230,241 3,451,263 28.724619%

（4）转让方在此不可撤销地放弃其各自在相关法律法规或原章程或任何有关于工控网的股东协议项

下或因其他任何原因可能拥有的优先受让工控网股份的权利、同等条件优先出售工控网股份的权利、随售

权、要求业绩补偿的权利。

（5） 经各方协商确定， 工控网第一次股份转让与第二次股份转让的交易股份 （即7,075,500股或

58.888889%股份）交易价格合计为人民币17,666.666667万元。 各转让方获得的股份转让价款按照各自持

股比例确定。

各方同意并确认，各次股份转让价款的支付以《协议二》规定的先决条件已全部实现或众业达自愿放

弃为前提。 在满足上述前提下，众业达应当按照约定的股权转让时间同步向转让方支付各期股权转让对应

的股权转让价款。

3、先决条件

有关交易文件的批准的先决条件

（1）众业达已收到下列其格式及实质内容令众业达满意的所有文件：（ⅰ）第一次股份转让款支付后，

工控网新股东全体签署的符合本协议约定之新的公司章程（“公司章程” ）；（ⅱ）工控网股东大会正式通

过的决议之经核证副本，该等决议：批准通过本协议、公司章程及相关的交易文件（如有）且同意按照本协

议的约定变更公司董事会的组成；

（2） 众业达已收到记载以下登记备案事项的已加盖登记机关印鉴的有关工控网登记信息之影印件：

（ⅰ）登记机关关于众业达因第一次股份转让而成为工控网股东的相关登记变更登记文件；（ⅱ）工控网各

股东及持股比例符合本协议所述之第一次股份转让完成后的股本结构；（ⅲ）众业达委派的2名人士已成为

工控网的董事，且工控网的董事会组成人数为7名董事；（ⅴ）公司章程已被登记为工控网的最新且有效之

公司章程；

有关财务的先决条件

（3）众业达已收到孙慧昕、马小纲、潘英章、苗建锋四位自然人股东出具的符合下列实质内容的所有文

件：（ⅰ）工控网或其股东与天堂硅谷不存在未履行完毕的业绩补偿约定的确认文件；（ⅱ）孙慧昕、马小

纲、潘英章、苗建锋四位自然人向工控网返还由工控网代孙慧昕、马小纲、潘英章、苗建锋向天堂硅谷支付的

共计384,070.00元补偿金的相关凭证。

（4）转让方向众业达保证并促成协议所示各主体负有对工控网的债务，在第一次股份转让过户登记完

成后清偿完毕。

有关公司文件或事项的先决条件

（5）转让方向众业达保证工控网的关键员工自第二次股份转让完成工商变更登记之日的3年（36）个

月内保持稳定；

（6）截至第二次交割日工控网没有（提前）解除其与任何关键员工的雇佣或聘用安排、或将任何关键

员工转往任何转让方或其任何关联实体或任何其他人士的安排或意向；

（7）工控网已获得所有业务、资产所需或使用的所有许可和其他类似授权；

（8）根据本次股份转让的交易情况及登记机关之要求，转让方同意并积极配合变更工控网的组织形式

（若需），并继续履行本协议项下各项义务；

其他的先决条件：

（9）转让方及工控网提供给众业达及其顾问的所有信息和资料均是真实、准确的；在众业达的董事会

批准本协议前，众业达发现转让方在本协议相关条例及内容中所作的声明与保证是不真实、不准确的，有权

促使众业达的董事会不予通过本协议及本协议项下的股份转让；

（10）截至交割日，转让方所作的所有声明、承诺及保证均持续真实、准确、完整且不存在任何误导；

（11） 转让方均已在所有方面履行或遵守了其在各项交易文件项下应当于交割日当天或之前予以履

行或遵守的承诺和约定，并未违反本协议及其他交易文件的任何规定；

（12）所有交易文件均已经各方适当的授权（包括各方内部和相关第三方对股份转让的批准）、签署和

交付并对作为其当事人的各方具有有效法律约束力；

（13）截至第二次交割日，未发生任何对工控网有或基于转让方合理的预测将产生重大不利影响的事

项；

（14）不存在任何根据众业达的合理意见认为存在合理的可能，将导致交割时在股份转让的完成方面

将全部或在主要方面被禁止、受到限制、或受到其他妨碍，或者以其他方式就股份转让提出异议、索赔或寻

求其他救济，或者可能对股份转让施加限制或条件，或者在其他方面对股份转让造成干扰的未决的或由任

何人威胁提出的索赔、诉讼、检控或其他法律程序、或中国任何政府部门提起的任何未决的或可能采取的行

动或程序。

经书面通知转让方，众业达有权依其自由裁量（有条件或无条件地）豁免任何一项或多项先决条件。除

非众业达另有书面同意，众业达作出之豁免须被视作在附带以下条件的情况下作出：转让方向众业达承诺

将于众业达所指定之时限内达成任何获众业达豁免之先决条件及众业达决定附带于有关豁免的其他条件。

4、交割

（1）如在协议签署后的九十（90）个工作日内（“限期” ），任何一项先决条件未被满足且亦未被众业

达予以豁免的，则经事先书面通知转让方，众业达有权（但没有义务）单方面选择将限期延长五（5）个工作

日，如在前述延长后的限期届满之前，任何一项先决条件仍未被满足且亦未被众业达予以豁免的，则在不影

响众业达在本协议项下其他救济及权利的前提下，众业达有权（但没有义务）随时终止本协议，且众业达无

须就其按本条约定终止本协议而向转让方承担任何责任。

（2）各方同意，由各方共同委派的人员办理股份转让在登记机关的过户登记手续（“过户登记” ），自

转让方过户至众业达；并由各方分别承担该方因过户登记而产生的或相关的其他费用和开支。

（3）各方按照本协议约定的第一次股份转让之过户登记日为第一次交割的日期（“第一次交割日” ）；

各方按照本协议约定的第二次股份转让之过户登记日为第二次交割的日期（“第二次交割日” ）。

（4）各方同意，自第二次交割日起，工控网董事会由7名董事组成，公司董事、监事均不在工控网领取董

事、监事薪酬和补助，工控网兼任董事的高级管理人员在工控网正常领取高管薪酬。自基准日（2014年12月

31日）至第二次交割日（“过渡期” ）期间，工控网的净资产之损益由众业达及工控网股东按第二次股份转

让完成后所持工控网股份比例享有和承担。

（5）自基准日至第二次交割日，若由于工控网承担非正常经营需要之负债或是放弃债权行为导致工控

网净资产价值减少，则转让方应自第二次交割日起15（十五）个工作日内以现金方式向工控网补足，每逾期

一日，按应补偿金额的万分之一向标的工控网支付违约金。

5、生效

《协议二》于各方加盖公章、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署并获得众业达董事会批准后方生效。

（四）补充协议

1、合同主体

（1）转让方：工控网自然人股东孙慧昕、马小纲、潘英章、苗建锋、李小勇、赵钦

（2）受让方：众业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股权转让价款调整及业绩目标

（1）《协议二》 项下之股份转让价格由交易各方协商确定， 本次交易股份 （即7,075,500股或

58.888889%股份）转让的初始价格为17,666.6667万元。

（2）在（1）前提下，各方同意，《协议二》规定的股份转让价款将根据工控网的实际业绩完成情况进行

调整。 上述（1）确定的工控网初始估值将按如下方式进行调整，但众业达收购的转让方持有的工控网多数

股份的估值只做向上调整，不做向下调整：

（I）自工控网2017年度审计报告出具之日起三十（30）个工作日内，各方依据本条规定的估值调整方

案（一）对工控网估值进行调整：

估值调整方案（一）：在工控网2017年度审计报告出具之日起三十（30）个工作日内，对工控网的公司

估值进行调增或调减。工控网估值调整后的区间为20,000万元-40,000万元。工控网估值的调整按下述两

个公式分别进行计算，并以孰高值为准：

A.工控网2017年的电子商务交易金额（以下简称“2017年交易金额” ）达到4亿元以上，公司估值按

（2017年交易金额-4亿元）/2亿元+2亿元进行调整。 本补充协议所指交易金额，均为工控网控制的电子商

务公司完成的直接交易金额与通过第三方支付平台完成的交易流水之和；

B.工控网2017年实现的净利润（以下简称“2017年净利润” ）达到1,111万元以上的，公司估值按2017

年净利润*18进行调整。 本协议所指净利润，均为年度经审计合并报表中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后孰低)税后净利润；

根据上述公式计算对工控网估值进行调整后：

①若调整后的工控网估值高于30,000万元， 众业达需对转让方进行现金奖励， 奖励金额计算方式如

下：

（调整后工控网估值－30,000万元）×转让方根据《协议二》中约定的第一次股份转让和第二次股份

转让而累计向众业达转让的工控网股份比例；

②若调整后的公司估值低于30,000万元，转让方无需对众业达进行现金支付。

（II） 若工控网2017年的电子商务交易金额未达到6亿元， 或2017年实现的净利润未达到1,667

万元，交易各方可不依据估值调整方案（一）对工控网估值进行调整，而在工控网2018年度审计报告出具

之日起三十（30）个工作日内，依据估值调整方案（二）对工控网的公司估值进行调整：

估值调整方案（二）：在工控网2018年度审计报告出具之日起的三十（30）个工作日内，对工控网的公

司估值进行调增或调减。公司估值调整后的区间为20,000万元-40,000万元。公司估值的调整按下述两个

公式分别进行计算，并以孰高值为准：

A.工控网2018年的电子商务交易金额（以下简称“2018年交易金额” ）达到5亿元以上，公司估值按

（2018年交易金额-5亿元）/2.5亿元+2亿元进行调整；

B.工控网2018年实现的净利润（以下简称“2018年净利润” ）达到1,333万元以上，公司估值按2018年

净利润*15进行调整。

根据上述公式计算对工控网估值进行调整后：

①若调整后的工控网估值高于30,000万元， 众业达需对转让方进行现金奖励， 奖励金额计算方式如

下：

（调整后工控网估值－30,000万元）×转让方根据《协议二》中约定的第一次股份转让和第二次股份

转让而累计向众业达转让的工控网股份比例；

②若调整后的公司估值低于30,000万元，转让方无需对众业达进行现金支付。

3、后续股份退出安排

（1）《协议二》项下的股份转让完成后，工控网其他股东在出售工控网股份时与孙慧昕保持一致行动，

在满足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及下述（2）要求的前提下，孙慧昕与工控网

的其他股东（“少数股东” ）有权要求众业达收购少数股东所持工控网剩余30%股份（“少数股份” ）。

（2）对于少数股东持有的少数股份，由众业达按如下收购方案进行收购：

（I）少数股份收购方案（一）

工控网2017年审计报告出具之日起的三十（30）个工作日内，众业达有义务启动对工控网少数股份的

收购，收购估值为按照本补充协议对价调整条款调整后的公司估值（“调整后公司估值” ）乘以少数股份比

例；

如工控网2017年的电子商务交易金额未达到6亿元，或2017年实现的净利润未达到1,667万元，众业达

有义务在满足少数股份收购方案（二）约定的收购条件时，按少数股份收购方案（二）约定的方式对工控网

少数股份进行收购。 如工控网2017年实现的净利润未达到1,000万元，众业达有权放弃对工控网少数股份

的收购。

（II） 少数股份收购方案（二）

自工控网2018年审计报告出具之日起的三十（30）个工作日内，众业达有义务启动对工控网少数股份

的收购，收购估值为按照对价调整条款调整后的公司估值乘以少数股份比例。 如工控网2018年实现的净利

润未达到1,100万元，众业达有权放弃对工控网少数股份的收购。

（3）众业达收购少数股份的收购价款可根据少数股东要求，以现金方式或众业达公司增发股份的方式

支付。

（4）少数股东亦可通过新三板做市交易或标的公司转板上市后完成所持少数股份的退出。在符合众业

达、工控网发展目标的前提下，各方同意将适时启动工控网股票转让的做市商交易。届时众业达同意工控网

管理层及其他人员通过将所持工控网少数股份在新三板转让的方式实现退出。

4、其他条款

（1）若工控网满足转板、新三板竞价交易或分拆上市条件，众业达须无条件同意并配合工控网的转板

上市、或进入新三板竞价交易系统、或分拆工控网至美国纳斯达克的发行上市工作。 届时,众业达须无条件

同意并配合孙慧昕与工控网核心业务团队回购众业达所持工控网12%股份。 各方一致同意：回购众业达所

持工控网12%股份时，具体分配比例由孙慧昕确定，分配对象为工控网核心业务团队成员、工控网子公司核

心业务团队成员及未来并购奖励之需；回购总估值为：众业达收购工控网的调整后公司估值加计年化6%的

利率（单利），利息计算期间为协议二签署之日起至实际回购时止(“回购期间” )，即回购总值=12%*调整后

公司估值+12%*调整后公司估值*6%*回购期间/365。

（2）各方同意，在众业达完成对工控网控股权收购的情况下，将工控网核心业务团队纳入众业达实施

股权激励的对象范围，具体人员和激励股份数、激励方案根据众业达对工控网核心业务团队的考核确定。

（3）自第二次股份转让完成工商变更登记之日起至少36个月内，转让方承诺保持在工控网任职（“任

职期限承诺” ）。 前述人员丧失或部分丧失民事行为能力，不视为违反任职期限承诺。

转让方承诺：其本人及其直系亲属在工控网任职期间及离职24个月内遵守竞业限制。

（4）转让方承诺：目前未拥有与工控网经营业务相关的专利权；任职期间及竞业限制期限内完成的与

工控网经营业务相关的发明创造，全部以工控网的名义申请，工控网为该等专利权的权利人。

（5）本补充协议为《协议二》之补充，与《协议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本补充协议与《协议二》有不同

之处，以本补充协议为准。

第五节资金来源

收购方众业达需支付股份转让价款21,000.00万元，以现金支付。

收购人不存在利用本次收购的股份向银行等金融机构质押取得融资的情形，不存在用于收购的资金直

接或间接来源于工控网或其关联方的情况。

第六节后续计划

一、对公众公司主要业务的调整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收购人未来12个月内暂无对工控网的主营业务进行调整的计划。

二、公众公司管理层及董事会成员的调整计划

根据《股权转让协议》的有关约定，收购人通过本次收购取得工控网的控制权后，收购人将向工控网委

派两名董事。

为实现收购人的收购目标，工控网拟对其高级管理人员及董事会成员进行调整，以便现有的担任高级

管理人员及董事的股东可以解除限售并完成其持有的工控网股权的转让，具体如下：

工控网的高级管理人员调整如下：孙慧昕、马小纲、潘英章、苗建锋辞去高管职务，由李小勇、费玉静、杜

翠3人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工控网的董事调整如下：孙慧昕、马小纲、潘英章、苗建锋、蔡杭卫 5人辞去董事职务，由李小勇、费玉

静、周长国、王宝玉、吴森岳、夏琨、王华7人担任公司董事。

工控网的监事调整如下：赵钦辞去监事职务，由张赵峰、张同华、邸霖3人担任公司监事。

三、对公众公司组织机构的调整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收购人未来12个月内暂无对工控网的组织机构进行调整的计划。

四、对公众公司章程进行修改的计划

根据《股权转让协议》的有关约定，本次股份转让后，将就工控网董事会的审批权限等事项对工控网公

司章程进行相应修改。

五、对公众公司资产进行处置的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收购人未来12个月内暂无对工控网的资产进行处置的计划。

六、对公众公司现有员工聘用计划作重大变动的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收购人暂无未来12个月内对公众公司现有员工聘用计划作重大变动的计划。

第七节对公众公司的影响分析

一、对公众公司的影响和风险

本次收购完成后，工控网独立经营，在资产、业务、人员财务、机构等方面均与众业达保持独立。 众业达

是A股上市公司，公司治理完善，运营规范。 众业达将把先进的管理、经营理念引进工控网，促进工控网规范

运作，以提高工控网的持续盈利能力和综合竞争能力、扩大工控网的市场拓展能力和后续发展能力，增强工

控网的核心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

二、同业竞争情况及避免同业竞争的措施

众业达主要从事业务情况详见本收购报告书“第二节/三、收购人所控制的核心企业和核心业务、关联

企业及主要业务情况” 。 本次收购完成后，公众公司与其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之间不存在直接竞争关系。

为避免同业竞争，众业达出具了《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承诺作为工控网股东期间，如其或其

控制的其他经营实体未来从任何第三方获得的任何商业机会与工控网及其子公司（如有）主营业务构成竞

争或可能构成竞争，则其将立即通知工控网，在征得该第三方的允诺后，根据众业达和工控网各自的运营模

式和业务特点，将该商业机会在众业达和工控网之间进行合理分配。 如其违反本承诺函任何而导致工控网

遭受的一切直接经济损失，其将给予工控网相应的赔偿。

三、关联交易情况及规范关联交易的措施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前24个月内收购人与工控网不存在发生交易的情况。

收购人出具了《关于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函》，承诺其作为工控网股东期间，如与工控网发生交易，将

严格遵守法律、法规、规章及工控网章程的相关规定，交易价格、交易条件及其他协议条款公平合理，不以任

何方式损害工控网和其他股东的利益。

第八节前6个月买卖公众公司股份的情况

一、在本次交易事实发生日前6个月内收购人买卖公众公司股票的情况

本次交易事实发生日前6个月内收购人不存在买卖公众公司股票的情况。

二、收购人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或者主要负责人）购买公众公司股票的情况

本次交易事实发生日前6个月内收购人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或者主要负责人）不存在买卖公

众公司股票的情况。

第九节前24个月与公众公司发生交易的情况

一、在报告日前24个月内收购人与公众公司发生交易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前24个月内收购人（包括收购人的全资或控股子公司）及其关联方与公众公

司不存在发生交易的情况。

二、收购人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或者主要负责人）与公众公司发生交易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前24个月内收购人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或者主要负责人）与公众公

司不存在发生交易的情况。

第十节收购人做出的公开承诺以及约束措施

一、收购人关于本次收购行为所作出的公开承诺事项

（一）关于保持工控网独立性的承诺

收购人承诺，其作为工控网股东期间，将保证工控网在业务、资产、财务、人员、机构等方面的独立性，不

以任何方式影响工控网的独立运营。

（二）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收购人承诺，作为工控网股东期间，如其或其控制的其他经营实体未来从任何第三方获得的任何商业

机会与工控网及其子公司（如有）主营业务构成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则其将立即通知工控网，在征得该第

三方的允诺后，根据众业达和工控网各自的运营模式和业务特点，将该商业机会在众业达和工控网之间进

行合理分配。如其违反本承诺函任何而导致工控网遭受的一切直接经济损失，其将给予工控网相应的赔偿。

（三）关于规范联交易的承诺

收购人承诺，其作为工控网股东期间，如与工控网发生交易，将严格遵守法律、法规、规章及工控网章程

的相关规定，交易价格、交易条件及其他协议条款公平合理，不以任何方式损害工控网和其他股东的利益。

（四）关于股份锁定的承诺

收购人承诺，其持有的被收购公司股份，在收购完成后12个月内不得转让。

二、收购人未能履行承诺事项时的约束措施

收购人承诺如下：

“（1）收购人将依法履行工控网收购报告书披露的承诺事项。

（2）如果未履行工控网收购报告书披露的承诺事项，收购人将在工控网的股东大会及全国中小企业股

份转让系统指定的信息披露平台（www.neeq.com.cn�或www.neeq.cc）上公开说明未履行承诺的具体

原因并向工控网的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

（3）如果因未履行工控网收购报告书披露的相关承诺事项给工控网或者其

他投资者造成损失的，收购人将向工控网或者其他投资者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

第十一节收购人的财务资料

收购人众业达为A股中小板上市公司，证券代码为002441，其最近两年一期的财务会计报表等相关财

务资料请参见中国证监会指定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平台（巨潮资讯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有

关信息。

第十二节其他重要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收购人不存在与本次收购有关的其他重大事项和为避免对本报告书内容产生

误解而必须披露的其他重要事项。

第十三节相关中介机构

一、相关中介机构基本情况

（一）收购人财务顾问

名称：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东明

联系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亮马桥路48号中信证券大厦21层

电话：010-60833063

传真：010-60833083

财务顾问主办人：胡宇、王林

（二）收购人法律顾问

名称：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负责人：黄宁宁

联系地址：上海市北京西路968号嘉地中心23-25层

电话：021-52341668

传真：021-52433320

经办律师：陆海春、叶晓红

（三）收购人审计机构

名称：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负责人：蒋洪峰

联系地址：广州市越秀区东风东路555号粤海集团大厦10楼

电话：020-83939698

传真：020-83800977

经办注册会计师：刘火旺、姚静

（四）估值机构

名称：广东中联羊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负责人：胡东全

联系地址：广州市越秀区中山六路32号越秀新都会大厦20楼东座

电话：020-38391621

传真：020-38010829

（五）公众公司法律顾问

名称：北京市新京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陶殿启

联系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朝阳北路235号复地公寓

电话：010-65667110

传真：010-65667112

经办律师：王文圣

二、中介机构与收购人、被收购人及本次收购行为之间的关联关系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本次收购的各专业机构与收购人、工控网以及本次收购行为之间不存在关联

关系。

收购人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

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全体董事签名：

吴开贤 吴森杰 裘荣庆

翁建汉 杨 松 王宝玉

曾爱东 康从之 姚明安

众业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7月23日

财务顾问声明

本人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已履行勤勉尽责义务，对收购报告书的内容进行了核查和验证，未发现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此承担相应的责任。

财务顾问主办人:�

胡宇 王林

法定代表人：

王东明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7月23日

收购方法律顾问声明

本人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已按照执业规则规定的工作程序履行勤勉尽责义务，对收购报告书的内容进

行核查和验证，未发现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此承担相应的责任。

经办律师:�

陆春海 叶晓红

律师事务所负责人：

黄宁宁

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2015年7月23日

第十四节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目录

（一）收购人的营业执照和税务登记证；

（二）收购人就收购作出的相关决定；

（三）任何与本次收购及相关股份权益活动有关的合同、协议和其他安排的文件；

（四）收购人不存在《收购办法》第六条规定情形的说明及承诺；

（五）审计报告

（六）评估报告

（七）财务顾问报告书；

（八）法律意见书；

（九）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或者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依法要求的其他备查文件。

二、查阅地点

上述备查文件已备置于公众公司办公地和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

1、公众公司联系方式如下：

名称：工控网（北京）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紫竹院路116号嘉豪国际中心B座8层

电话：010-58930088

传真：010-58930018

联系人：杜翠

2、投资者可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或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和全国中小企业股

份转让系统指定的信息披露平台（www.neeq.com.cn�或www.neeq.cc）查阅本报告书全文。

证券代码：

002441

证券简称：众业达 公告编号：

2015-76

众业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管理层

增持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众业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吴开贤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吴

森杰先生、吴森岳先生、浙江海宁瑞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瑞业投资” ）、副总经理杨

松先生基于对公司战略升级及发展前景的信心，看好国内资本市场长期投资的价值，计划自2015年7月6

日起六个月内，根据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增持本公司股份，详见2015年7月6日披露

于巨潮资讯网的《关于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管理层增持公司股份计划的公告》。

2015年7月15日，副总经理杨松先生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证券交易系统增持公司股份26,600股，均

价为20.191元/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057%，详见2015年7月16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的《关于控股股东及

其一致行动人、管理层增持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2015年7月16日，副总经理杨松先生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证券交易系统增持公司股份85,000股，均

价为17.31元/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183%，详见2015年7月17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的《关于控股股东及

其一致行动人、管理层增持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2015年7月17日，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吴开贤先生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证券交易系统增持公司股份

58,000股，均价为19.04元/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125%，详见2015年7月20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的《关于

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管理层增持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2015年7月24日，公司收到控股股东吴开贤先生一致行动人吴森岳先生的通知，其于2015年7月22日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证券交易系统增持公司股份12,100股，现将本次增持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增持人：公司控股股东吴开贤先生一致行动人吴森岳先生

二、增持方式：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证券交易系统集中竞价交易的方式。

三、增持股份数量及比例

1、2015年7月22日，吴森岳先生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证券交易系统增持公司股份121,000股，均价为

20.600元/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261%。

2、本次增持前，吴森岳先生持有公司股份32,0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6.8966%。

3、本次增持后，吴森岳先生持有公司股份32,121,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6.9226%。

四、上述增持行为符合《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

引》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五、有关后续增持事项的说明

吴开贤先生、吴森杰先生、吴森岳先生、瑞业投资和杨松先生拟自2015年7月6日起六个月内，根据中

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证券交易系统允许的方式（包括但不限于

集中竞价和大宗交易等）增持公司股份，合计增持市值不超过人民币1亿元。

六、其他事项说明

1、吴森岳先生本次增持公司股份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

2、吴开贤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颜素贞女士、吴森杰先生、吴森岳先生、瑞业投资和杨松先生承诺：在

增持期间及在增持完成后六个月内不转让所持公司股份。

公司将继续关注吴开贤先生、吴森杰先生、吴森岳先生、瑞业投资和杨松先生后续增持公司股份的相

关情况，并依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众业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7月24日


